
 

 

 

 

中国地质学会文件 
 

 

关于印发《中国地质学会科普奖评选办法 

(试行)》的通知 

 

各分支机构、省级地质学会（会员服务中心），各理事单位，

各科学传播专家团队，各地学科普研学基地（营地）： 

    为充分调动广大地质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地质科普创

作，顺利开展科普奖的推荐与评选，中国地质学会秘书局制

定了《中国地质学会科普奖评选办法 (试行)》，并经中国地

质学会第 40 届理事会第十三次常务理事会议（通讯）审批

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中国地质学会科普奖评选办法 (试行)》 

 

中国地质学会 

2022年 5月 18日 

地会字〔2022〕51 号 



附件 

 
中国地质学会科普奖评选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调动中国地质学会各分支机构、理事单位、

科学传播专家团队、省级地质学会、地学科普研学基地以及

广大地质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地质科普创作，促进学会科普

工作为地质科技成果转化、为提高全民素质、为经济社会发

展服务，表彰在地质科学技术普及活动、创作中做出突出贡

献的单位和个人，特设立“中国地质学会科普奖”,制定本

办法。 

第二条 中国地质学会科普奖的推荐、评选和授予遵循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受任何组织或个人干预，严格

按照推荐、评选和授奖程序开展工作。 

第三条 中国地质学会科普奖共分为三个奖项：科普产

品奖、科普人物奖、科普研学基地奖，每年评选一次。 

第四条 本奖项只授予符合评奖条件的中国地质学会会

员和相关单位。 

第二章  申报资格和评审标准 

第五条 在地质科普创作、科普活动等方面做出重要贡

献并产生一定社会影响的中国地质学会各分支机构、理事单



位、科学传播专家团队、省级地质学会、地学科普研学基地，

以及会员均可申报。已获国际、国家级或省部级科普奖项的

原则上不再申报中国地质学会科普奖。 

第六条 中国地质学会科普产品奖。评选范围包括书籍、

动漫、游戏、玩具等地学科普产品。科普产品要突出科学性、

普及性、知识性、创新性、思想性、趣味性等，并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书籍或影视作品应享有独立或联合版权）。产品

一经申报将免费提供给中国地质学会用于科普宣传。单项科

普产品仅允许参与两次评选。 

第七条 中国地质学会科普人物奖。科普人物要热心社

会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地质科普传播，并在近三年地质科普

作品创作、科普活动组织、地质科普理论研究、地学科普工

作创新发展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第八条 中国地质学会科普研学基地奖。科普研学基地

要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或受法人正式委托，能独立开展地学

科普研学相关活动，致力于推动地学科普研学事业发展，并

在当年组织举办了主题突出、形式新颖、内容丰富，具有较

强影响力、鲜明时代特征和明显示范作用的高质量地学科普

研学活动。 

第三章  评审与授奖 

第九条 申报中国地质学会科普奖应按规定填写中国地

质学会科普奖申报推荐表，并附相应的产品、文字或影像材



料等。经中国地质学会形式审查后，组织专家评审。 

第十条 中国地质学会科普奖评审工作坚持公平、公正、

公开的原则。评审委员会由热心科普工作、具有较高科普工

作水平和良好职业道德的地质科技、科普和其它相关行业专

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设主任一名、委员若干名，评审采用无

记名投票，获出席评审会议 2/3 以上的评委通过方为有效。

出现票数相同时，采取并列制。 

第十一条 中国地质学会科普奖各分奖项获奖项目均不

超过五项，中国地质学会将对获奖个人与单位授予奖金和证

书，各项奖金为壹万元。 

第四章  异议及处理 

第十二条 拟获奖名单将在中国地质学会网站进行为期

5 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期内若有单位或个人有异议应实名

提出，并向中国地质学会提交书面证明材料，学会将组织开

展调查，异议属实的将取消本年度获奖资格。 

第十三条 为维护本奖的严肃性，如在公布获奖名单后

发现虚假情况，将撤销其获奖资格，并追回奖金和证书，同

时通报所在单位和全行业。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中国地质学会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实施，同时《中国地质

学会优秀科普产品评选暂行办法》废止。 



 

 

 

 

 

 

 

 

 

 

 

 

 

 

 

 

 

 

 

抄报: 自然资源部、中国科协 

钟自然理事长、李金发常务副理事长 

学会各位理事，正、副秘书长，监事会成员 

中国地质学会                    2022年 5月 18日印制 


